江西财经大学教师长期调课申请单

申请日期: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字第        号

	申请人
	
	调课原因
	
	联系电话
	

	所在学院
	
	
	
	
	

	变动前（以课表排定为准）
	变动后（以教务系统的信息为准）
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班号
	任课教师
	日期
	星期
	节次
	教室
	周次
	任课教师
	日期
	星期
	节次
	教室
	周次
	申请类型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系主任意见

系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	学院意见

教学副院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院章）

	教务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运行科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备注
	


注意事项：

1、申请类型为调换任课教师、调换教室和调整授课时间三种。

2、调换任课教师办理时间截止至开学后第一周，调换教室办理时间截止至开课后第二周。

3、原则上不允许调整时间，如有特殊原因确需调整时间的，统一提交至各学院教学院长审核后，以学院为单位汇总提交至教务处审核。
4、调整前后的信息，由任课老师负责通知到学生。
5、课程调整处理完，任课教师可登陆教务系统查看调整结果。
